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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项目设立依据
	收费标准制定方式
	备注

	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一）
	服务性收费

	1
	伙食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
	学校自营食堂要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收取的学生伙食费应全部用于学生饮食采购、制作、服务、食堂工作人员经费等成本支出，不得挪作他用。要保持学期内伙食费标准相对稳定。

	2
	校车服务费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
	

	3
	补办证卡工本费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
	

	4
	课后服务费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40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济南市教育局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济南市财政局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厅等4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的通知》的通知（〔2024〕175号）等
	（1） 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由区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收费标准；
（2） 非营利民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按照依申请原则，由学校提出申请报市发展改革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收费标准。
	寄宿制学校不得对实行寄宿制管理年级的学生收取课后服务费。

	（二）
	代收费

	1
	作业本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2
	学生装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济南市教育局《关于规范公办中小学学生装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济发改成本〔2023〕433号）等
	公办中小学学生装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其他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小学、初中）学生装最高限价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区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
	公办中小学学生装价格，应在政府指导价标准范围内，通过竞争择优方式确定具体价格。

	3
	床上用品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4
	社会实践活动费、研学实践活动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学校组织开展的研学实践、社会实践等活动，应由学生承担的费用，按照非营利原则收取相应费用。学校组织研学实践、社会实践活动要提前将收费标准、活动方案按管理权限报当地教育部门备案。
学校派出的带队教师、研学指导教师及工作人员的费用由学校列支，不得向学生另行收取。学校对研学实践、社会实践等收费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截留、挪用。

	5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6
	教辅资料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广出发〔2015〕4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学校向学生推荐教辅材料应严格执行国家及省有关教辅材料管理规定。学生自愿购买本地区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但不得从中牟利。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

	7
	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的伙食费、校车服务、课后服务收费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40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济南市教育局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济南市财政局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厅等4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的通知》的通知（〔2024〕175号）等
	（1）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由区县教育部门会同区县发展改革部门制定收费标准。
（2）非营利民办中小学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区县教育部门会同区县发展改革部门制定收费标准。
（3）伙食费及校车服务费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学校向学生提供的伙食服务、校车服务、课后服务收费按代收费项目管理。
由校外第三方服务机构供餐的，应按实际餐费价格与学生结算，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学生伙食费资金。伙食费应按月据实收取或实时收取，不得跨月预收。
对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引入学校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课后服务，可以收取代收费，应按月据实收取。
寄宿制学校不得对实行寄宿制管理年级的学生收取课后服务费。

	二
	高中阶段学校

	（一）
	服务性收费

	1
	伙食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
	学校自营食堂要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收取的学生伙食费应全部用于学生饮食采购、制作、服务、食堂工作人员经费等成本支出，不得挪作他用。要保持学期内伙食费标准相对稳定。

	2
	校车服务费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
	

	3
	补办证卡工本费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证卡实际成本确定。
	

	（二）
	代收费

	1
	作业本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学生统一购买作业本，按实际成本收取。

	2
	学生装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济南市教育局《关于规范公办中小学学生装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济发改成本〔2023〕433号）等
	公办中小学学生装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其他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公办高中学生装最高限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 
	我市公办高中原则上只提供一套夏装、一套春秋装，两套学生装总价继续执行最高限价240元，一般在学生入学时统一配发。每套学生装的具体价格要严格按照《山东省中小学校服管理工作指导意见》（鲁教基〔2017〕4号）等文件要求，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3
	床上用品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4
	社会实践活动费、研学实践活动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学校组织开展的研学实践、社会实践等活动，应由学生承担的费用，按照非营利原则收取相应费用。学校组织研学实践、社会实践活动要提前将收 费标准、活动方案按管理权限报当地教育部门备案。
学校派出的带队教师、研学指导教师及工作人员的费用由学校列支，不得向学生另行收取。学校对研学实践、社会实践等收 费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截留、挪用。

	5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6
	高中课本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7
	教辅资料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广出发〔2015〕4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学生自愿购买本地区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但不得从中牟利。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

	8
	艺考培训费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9
	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的伙食费、校车服务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5〕649号）等
	伙食费及校车服务费由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代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
	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学校向学生提供的伙食服务、校车服务收费按代收费项目管理。
由校外第三方服务机构供餐的，应按实际餐费价格与学生结算，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学生伙食费资金。伙食费应按月据实收取或实时收取，不得跨月预收。



